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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支持与管理办法

（修订稿）

文件性质：修订的制度。

修订依据：适应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求，鼓励国际化、高端化学术交流，提

高学术交流层次；解决重复投入，提高学术交流经费使用效率；扶持青年

教师成长。

修订的主要内容：（1）剔除学术交流中重复投入的因素；（2）对国际性学

术会议进行规范；（4）鼓励国内外著名学者进校园；（4）增加鼓励和支持

青年教师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相关条款；（5）调整并规范资助标准。

注：“办法”中加下划线的部分为新修订的内容。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支持各学院（部门）举办高层次学术会议，支

持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营造浓郁的科研和

学术氛围，搭建国际化学术合作与交流平台，大力推进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建设，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人文社科处作为职能部门，受理学校哲学社科类学术会

议、学术交流活动的审核与管理工作。

二、资助原则和范围

第三条 坚持“高层次、国际化”的原则，重点资助各学院（部

门）围绕学校“十三五”建设目标，主办、承办的高层次学术会议和

“扬大讲坛”等高层论坛，鼓励和支持教职工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

扶持各学院组织或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学术沙龙。

第四条 学校资助的高层次学术会议，是指省级以上学术机构、

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发起或主办，以学校名义主办或承办、协办，与

我校学科、学位点和专业建设密切相关的各类国际性、全国性和全省

性学术会议（论坛），不包括工作会议、教学会议、专家讲学、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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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及以个人科研项目为名的开题、结题会议；也不包括以省级以上

科研基地（智库）、重点建设学科、优势学科、品牌专业等名义举办

且有学术交流经费预算的学术会议。

“国际性学术会议”：是指由国际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学术团

体发起，国（境）外与会者占正式参会人员 1/4 及以上的学术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必须邀请到该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出席。

“全国性学术会议”：是指由国家级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学术

团体发起的、其中相当数量的与会者来自省外的学术会议。教育部教

学指导委员会发起、学校名义主办的“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

视同“全国性学术会议”。 全国性学术会议必须邀请到该领域的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出席。

“全省性学术会议”：是指由省级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学术团

体发起的、其中相当数量的与会者来自本市以外的学术会议。

第五条 教职工“参加学术交流”是指应邀参加与所在专业、

所履行职责相关的学术会议，参会者必须提交会议论文。优先资助

35 周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

每人每年限申报两次。

申报者上一年度必须在 CSSCI 期刊以学校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

一作者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正高职称者 2 篇及以上、副高

职称者 1 篇及以上。中级及以下职称者，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1 篇及以上。

本资助不包括各种形式和期限的访问、进修、考察和互换交流等；

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列入资助范围。

第六条 为提高师生人文素质、厚实大学人文精神，学校设立“扬



3

大讲坛”，邀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专家、知名人士来校开坛设

讲。

第七条 为活跃学校科研氛围，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切磋交流，学

校鼓励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不同层面的学术沙龙。

三、审批程序

第八条 各学院（部门）应于每年 3月拟订全年学术活动计划，

填写相应的申请表，报人文社科处审核，经分管校长同意后确定资助

对象。跨学院、跨学科举办的学术会议，由一个学院为主、联合相关

学院进行申报。

第九条 未列入计划，但学术会议极为重要，可履行应急申报程

序。主办或承办、协办学术会议由学院（部门）书面申请，教职工外

出参加学术会议由个人书面申请、学院（部门）初审，报人文社科处

审核，由分管校长决定是否予以资助。应急申报应提前半个月，受理

部门在接到申请后一周内予以答复。

第十条 申请主办或承办、协办学术会议，必须提交会议发起方、

主办方的正式书面通知、商请函原件或者复印件。教职工外出参加学

术会议，必须提交会议正式通知原件或复印件及论文录用通知。

第十一条 邀请著名专家、知名人士做客“扬大讲坛”，应由学

院（部门）提前两周向人文社科处提出书面申请，递交主讲者简历，

明确讲坛主题，报请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二条 学院组织和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学术沙龙，学院负责

审核，并将学术沙龙的相关信息报送到人文社科处，同时在处网站发

布，作为学院科研工作考核和经费资助的重要依据。

四、资助标准及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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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由学校层面组织主办或承办、协办的学术会议及“扬

大讲坛”，由人文社科处提出经费预算，经分管校长同意后按实报支。

由学院（部门）层面组织主办或承办、协办学术会议，教师外出参加

学术交流，以及“扬大讲坛”均实行校院共担、部分资助。

第十四条 根据学校主办或承办、协办学术会议的层次、规模等

实际情况，学校按下列标准分别给予资助：

1、国际性学术会议：

国（境）外与会者人数达到 15人以上，资助 4万元；

国（境）外与会者人数 8-15 人，资助 3万元；

国（境）外与会者人数 8人以下，资助 2 万元。

2、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会资助 1万元。

3、全省性学术会议，每会资助 0.5 万元。

资助经费直接用于受助学术会议，主要包括：场租费、会议论文

印刷费、特邀专家的差旅费、用餐费（具体标准按国家规定和财务制

度执行，报销时需提供学术会议的相关材料）等。

第十五条 学校教职工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按照实际发生的费

用，根据核定费用（包括注册费、住宿费、往返路费、会务费等）范

围，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具体标准按财务规定执行，超标部分由个

人全额承担。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受资助的会期一般不超过 5 天，

其往返路费一般指学校到会议举办地的直接往返路费。

根据教职工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实际情况，学校按下列标准给予

资助：

1、青年教师参加会议并作大会交流发言者，由学校和所在学院

（部门）各承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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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者，由学校、所在

学院（部门）和个人各承担核定费用的 1/3。

3、其他参会人员，学校承担核定费用的 1/4，所属学院（部门）

承担核定费用的 1/4，个人承担核定费用的 1/2。

第十六条 由学院（部门）组织的“扬大讲坛”，学校实行定额

资助，主要用于专家咨询费、讲课费。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

社科基金评委、长江学者 、二级以上教授等，每次讲课费不超过 5000

元；其他专家，每次讲课费不超过 3000 元。其余经费由举办学院（部

门）承担。

第十七条 学院组织和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学术沙龙，凡在学校

人文社科处网站公布活动主题、时间、地点的，涉及到场租费用、聘

请专家等方面的费用，从学校学术交流费中列支，原则上每次学术沙

龙活动资助 1000 元。

第十八条 鼓励青年教师开展以解决重点问题为导向的校际小

型学术研讨会，经申请并经人文社科处同意，有关费用从学校学术交

流费中列支，原则上每次资助不超过 3000 元。

第十九条 受资助的学院（部门）或个人，在正式举办学术会议

（活动）或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前，须填写会议预算表，报人文社科处

备案。会议结束后，经人文社科处负责人审批后，按规定到财务处报

销。

五、附 则

第二十条 各学院（部门）要增强宣传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根

据需要主动邀请校内外宣传媒体（部门）参加在校内举办的高层次学

术会议，积极撰写新闻报道稿件，扩大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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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主办（承办、协办）的学术会议、“扬大讲坛”结

束，教师外出参加会议回校后，有关学院（部门）、外出参会教职工

要及时对会议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并将相关会议（讲坛）材料（含会

议议程、会议手册、领导嘉宾讲话稿、论文集等文字材料，以及图片、

照片资料，音频、视频资料等）报人文社科处存档，否则不予报销资

助经费。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由人文社科处负责解

释。


